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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有關金融危機期間協助中小企的措施摘要  
 

澳洲  

澳洲總理及小型企業部長於 10 月 24 日推出的方案包括：  
 
利用政府資金直接借貸  
 繼推出鞏固金融體系的措施後，澳洲政府宣布在 2008 至 09

年度及 2009 至 10 年度進行一項 400 萬澳元的政府投資，透

過各間業務企業中心及其他已註冊商業組織，在金融危機期

間為小型企業提供支援和意見。  
 
政府提供的業務經營支援  
 澳洲政府 (i) 由 12 月 1 日起，透過聯邦政府部門為小型企業

新簽合約提供 30 日內如期付款的擔保，金額以 100 萬澳元

為上限，否則小型企業有權徵收罰息； (ii) 承諾制定有關協

調採購及劃一程序的標準採購文件，令小型企業以較低成本

及較容易向政府銷售產品或服務。  
 
中國內地  

提供流動資金  
 
 於 8 月 29 日，中國銀行業監督管理委員會發出通告，鼓勵

銀行業金融機構增加對小企業的信貸支援。該通告包括 6 項

指引： (i) 中國人民銀行最近對銀行機構批核的新信貸額

度，應預留作小企業貸款； (ii) 銀行機構應增強小企業金融

服務，以滿足其信貸需求；(iii) 銀行應有較大靈活度，推動

金融創新；(iv) 銀行機構應準確計算不良貸款，並防範道德

風險和貫徹可持續業務發展的原則； (v) 商業銀行應綜合發

揮有利於小企業的其他政策 (如稅務寬減 )的作用；以及 (vi) 
商業銀行應積極支持小企業，更好地了解他們的需要。  

  
 於 11 月 9 日，中國政府推出 4 萬億元人民幣刺激方案，包

括 (i) 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，減輕企業負擔 1,200 億元

人民幣；以及 (ii) 取消對商業銀行的信貸規模限制，加大對

重點工程、農鄉地區、小企業、技術創新及兼併重組的信貸

支持。 1 
 
信貸擔保  
 於 10 月 29 日，財政部長宣布中國政府撥出 10 億元人民幣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1 於今年 8 月，中國人民銀行同意分別將全國性及地方性借款人 2008 年信貸額度調高 5%及

10%，以減少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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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中小企業的信貸擔保 (2008 年初至今總額為 18 億元人民

幣 )。  
 
道德勸喻  
 在 10 月 20 日及 21 日中國人民銀行召開的專題工作會議上，

銀行被要求： (i) 增強中小企業金融服務體系； (ii)推動金融

創新，發展中小企業貿易融資安排和信貸產品；以及 (iii) 加
快建立配合中小企業特點的信用徵集體系、評級發布制度及

訊息通報制度。在下一階段，政府將增加擔保和補貼，改善

中小企業信貸環境。中國人民銀行要求，全國性銀行應簡化

中小企業信貸流程，建立信貸支援中小企業的長期機制。地

方性銀行要按適當情況，充分運用自籌資金加強對當地中小

企業的信貸支援。人民銀行亦強調，銀行業金融機構應確保

中小企業貸款增長快於各項貸款增長。  
 
政府提供的運作支援  
 於 10 月 21 日，財政部宣布 11 月 1 日起提高部分商品出口

退稅率。   
 
德國  

利用政府資金直接借貸  
 於 11 月 5 日，德國政府通過一項 230 億歐元 (300 億美元 )的

刺激方案，其中包括中小企貸款。  
 
印尼  

利用政府資金直接借貸  
 傳媒於 10 月 29 日報導，出口商將可獲取由政府提供資金的

運貨後融資。  
 
政府提供的業務經營支援  
 傳媒於 10 月 29 日報導，粗棕櫚油出口稅由 2.5%降至 0%。

 
日本  

作為 8 月 29 日公布的經濟刺激方案的一部分：  
 
政府提供的業務經營支援  
 日本政府宣布計劃： (i) 加強保障分包商； (ii) 增加對涉及

龐大燃料支出的工業的支援；以及 (iii)提高生產力，發揮增

長潛力。  
 
作為 10 月 30 日公布的經濟刺激方案的一部分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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利用政府資金直接借貸  
 日本政府將政府相關金融機構的緊急借貸上限，由 3 萬億日

圓調高至 10 萬億日圓。  
 
信貸擔保  
 首項補充預算撥出作為中小企緊急信貸擔保上限的 6 萬億日

圓，將增加至 20 萬億日圓。  
 
政府提供的業務經營支援  
 日本中小企將獲減稅。   

 
馬來西亞  

透過央行直接借貸  
 於 11 月 4 日，馬來西亞中央銀行推出 2 億元馬幣小企業基

金，使經營良好的小企業較容易獲取小額貸款。小企業佔馬

來西亞中小型企業重大的比重。 2 
 
菲律賓  

政府提供的業務經營支援  
 於 10 月 31 日，菲律賓總統阿羅約將《信貸資訊法》 (共和

國法令第 9510 號 )簽署生效。該法減少對抵押品及信貸安排

的倚賴，從而使中小企較易取得貸款。  
 
南韓  

作為 11 月 3 日公布紓緩持續經濟問題的一系列措施的一部分：

 
利用政府資金直接借貸  
 政府宣布計劃 (i) 向國有銀行提供 1.3 萬億圜，藉此向中小

企提供金融支援； (ii) 透過韓國進出口銀行增加金融援助，

並增加外匯保險貸款及出口保險 3.5 萬億圜，以減輕從事出

口業的中小企的財政困難。  
 
信貸擔保  
 韓國政府宣布計劃透過向韓國信貸保證基金及韓國科技保

證基金提供資金，擴大對中小企的信貸保證，涉款 6 萬億圜；

另由區域信貸保證基金提供額外 1.5 萬億圜信貸保證。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國家中小企發展局將小企業界定為 
 製造業及相關服務行業(每年營業額少於 25 萬元馬幣，或聘用 5 名或以下全職員工) 
 基礎農業及服務行業(每年營業額少於 20 萬元馬幣，或聘用 5 名或以下全職員工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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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為銀行重整資本或其他支援的附帶條件  
 作為政府擔保銀行外債的跟進措施，政府將鼓勵銀行簽訂諒

解備忘錄，為經營良好的中小企貸款續期。  
 
道德勸喻  
 政府宣布將鼓勵卡公司調低小型零售商的信用卡收費。  

 
政府提供的業務經營支援  
 韓國政府宣布將提供財政、教育與諮詢支援，以及企業開辦

服務。  
 
泰國  

提供流動資金  
 傳媒於 10 月 9 日報導，預期泰國財政部及工業部將與民間

攜手推出刺激經濟措施，紓緩中小企面對融資緊縮的困難。

 
英國  

利用外來資金直接借貸  
 獲得歐洲投資銀行提供 40 億英鎊 (51 億歐元 )信貸額度，未

來 4 年內企業可透過指定銀行獲取貸款。歐洲投資銀行一直

有為歐盟地區中小企提供貸款，並於 10 月初因應金融危機

撥出 300 億歐元新貸款，協助中小企。英國的信貸額度是歐

洲投資銀行提供的新貸款的一部分。  
 
作為銀行重整資本或其他支援的附帶條件  
 作為英國政府於 10 月 8 日宣布的挽救方案的一部分，政府

將動用 500 億英鎊重整 8 間主要貸款機構的資本。報導指政

府透過注資行動將可影響銀行某些政策，包括承諾向中小企

提供貸款。傳媒引述英國財政部一名官員謂，對銀行的資本

投資「將要求對方承諾支援對小企業及置業人士的貸款」。

 
道德勸喻  
 英國首相白高敦於 10 月底某場合促請銀行不要修改對現有

中小企貸款的條款細則和費用。  
 
美國  

利用政府資金直接借貸  
 新澤西州將成立 5,000 萬美元基金，為中小企提供貸款。此

項措施的資金將會來自州政府為中小企業組織計劃而設的

基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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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流動資金  
 聯儲局透過資本支持商業票據 (ABCP)流動資金機制 (於 9 月

19 日公布 )，按照一級貸款利率向美國存款機構及銀行控股

公司提供無追索權貸款，為其從貨幣市場基金購買優質

ABCP 提供資金。  
  
資料來源：傳媒及官方網站  
 
香港金融管理局  
2008 年 11 月  
 


